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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4 版）

附件 1-1 施工总承包企业基本情况评价标准

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基本情况
（满分 8 分）

注册登记信息

（满分 5 分）
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入库“桂建云”平台后系统自动评分。 5

资质信息
（满分 3 分）

企业每晋升一项施工总承包或施工专业承包资质等级（不包括三级升二
级）。

每项加 1 分，有效期 2 年

企业每新增一项施工总承包或施工专业承包资质类别。 每项加 1 分，有效期 2 年

注：
⒈ 企业注册登记信息长期有效。
⒉ 资质加分有效期自“桂建云”平台企业资质信息变更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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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施工总承包企业管理指标评价标准
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采集系统

管理指标
（满分 67

分）

现场质量安全
管理情况

（满分 45 分）

根据施工企业承建在建项目的现场管
理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工程施工安
全和文明施工管理情况等进行综合评
分的 45%进行折算。（详见附件 1-3）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
（100－施工企业周期计分值）*45% 质安监系统

项目经理到岗
情况

（满分 3 分）
根据项目经理平均到岗率 X 评分。

X≥80%，得 3分；
70%≤X＜80%，得 2.5 分；
60%≤X＜70%，得 2 分；
50%≤X＜60%，得 1.5 分；
40%≤X＜50%，得 1 分；
0%≤X＜40%，不得分

“桂建通”平台

企业安全生产
情况

（满分 9 分）

1.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得
分的 4%进行折算（4分）

该项得分=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得分*4% “桂建云”平台的安全生
产条件动态模块

2.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
责任险投保率评分（3 分）

该项得分=3*安全生产责任险投保率
“桂建云”平台的建筑工

程安责险模块

3.根据企业在建项目的智慧工地覆盖
率评分（2分）

智慧工地覆盖率≥ 80%，得 2 分；
50%≤智慧工地覆盖率< 80%，得 1 分；

智慧工地覆盖率< 50%，不得分。

“桂建云”平台的智慧安
全监管模块



— 3 —

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采集系统

实名制管理和工
人工资支付情况
（满分 10 分）

1.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缴存率评分（1 分）

保证金缴存率=100%，得 1 分；
95%<保证金缴存率<100%，得 0.7 分；
90%<保证金缴存率≤95%，得 0.4 分；

保证金缴存率≤90%，不得分。
“桂建通”平台

2.根据工资专用账户绑定率评分（2
分）

专用账户绑定率=100%，得 2 分；
90%≤专用账户绑定率<100%，得 1分；
80%≤专用账户绑定率<90%，得 0.5分；
0%≤专用账户绑定率<80%，不得分。

3.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工人劳动合
同上传率评分（1 分）

劳动合同上传率≥95%，得 1 分；
90%≤劳动合同上传率<95%，得 0.7分；
85%≤劳动合同上传率<90%，得 0.4分；
0%≤劳动合同上传率<85%，不得分

“桂建通”平台

4.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工人平均绑
卡率评分（1 分）

工人平均绑卡率≥95%，得 1 分：
90%≤工人平均绑卡率<95%，得 0.7分；
85%≤工人平均绑卡率<90%，得 0.4分；

工人平均绑卡率<85%，不得分。

5.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平均考勤率
评分（1 分）

项目平均考勤率≥90%，得 1 分；
70%≤项目平均考勤率<90%，得 0.7分；
50%≤项目平均考勤率<70%，得 0.4分；

项目平均考勤率<50%，不得分。

6.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线上代发率
评分（1.5 分）

项目线上代发率≥80%，得 1.5分；
70%≤项目线上代发率<80%，得 1.2分；
60%≤项目线上代发率<70%，得 0.9分；
50%≤项目线上代发率<60%，得 0.6分；
40%≤项目线上代发率<50%，得 0.3分；

项目线上代发率<40%，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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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采集系统

7.根据企业承建在建项目人员线上代
发率评分（2.5 分）

人员线上代发率≥80%，得 2.5分；
70%≤人员线上代发率<80%，得 2分；
60%≤人员线上代发率<70%，得 1.5分；
50%≤人员线上代发率<60%，得 1分；
40%≤人员线上代发率<50%，得 0.5分；
0%≤人员线上代发率<40%，不得分。

“桂建通”平台

注：
⒈ 无在建项目的企业，管理指标得分为上个月所有参评施工总承包企业该指标的平均分。
⒉ 工资保证金缴存率=企业已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或免缴存且已提供佐证材料）的在建项目数/企业全部在建项目数。
⒊ 工资专用账户绑定率=企业全部在建项目中按规定绑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项目数/在建项目总数。
⒋ 工人劳动合同上传率=企业全部在建项目签订并上传工人劳动合同数/在场工人总数。
⒌ 工人平均绑卡率=企业全部在建项目在场工人绑卡数/在场工人总数。
⒍ 项目平均考勤率=有考勤项目数/在建项目总数。
⒎ 项目线上代发率=在“桂建通”平台有工资代发记录的项目数/在建项目总数。（每月 5 日取数，核算上上月项目线上代发率，作为评

分依据）
⒏ 人员线上代发率=企业全部在建项目工人工资实发人数/应发总人数。（应发人数指月考勤天数≥7 天的工人数，每月 5 日取数，核算

上上月人员线上代发率，作为评分依据）
⒐ 项目经理平均到岗率=企业每个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到岗率之和/企业项目经理总人数（每个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到岗率=项目经理

出勤天数/项目在建天数）
⒑ 除工资代发外，在建项目在项目注册 15 个自然日后纳入考核。
⒒ 安全生产责任险投保率考核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开工的项目。
⒓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报符合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免缴存条件的企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率一项得满分，以“桂建通”平台

推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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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施工总承包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评分内容和评分办法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满分 45 分）

一、评分内容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依据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规定周期内

对施工企业的现场管理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工程施工安全、文

明施工管理、分户验收管理进行综合评价得分的 45%进行折算，

满分 45 分，评价结果自评价之日起 180 天内有效。具体评价指标

由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站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规范性文件和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部署的专项工作要求确定，

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更新。

各市、县（市、区）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按监督计划对辖区

内的在建项目进行监督评价，且每个项目 180 天内至少应评价一

次。

二、评分办法

⒈ 施工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100－施工企业周期计

分值）*45%。

⒉ 施工企业周期计分值为：P1=
1N
Xi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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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施工企业周期计分值。

 iX ：施工企业计分周期内（按合同约定中止施工的除外）已

进行监督评价的在建项目计分值总和。

Xi：施工企业的单个项目计分值（若单个项目在计分周期内

进行了多次评价，则该项目的计分值为多次评价计分值的平均值）。

N1：施工企业在计分周期内已进行监督评价的在建项目总数。

相关评分表格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现场质量安全监督评价办法（试行）》（桂建发〔2022〕2

号）的评价附表。

例：某一周期内，A 公司在全区范围内已开展监督评价的项

目有 5 个，每个项目计分值分别为 6 分、7 分、8 分、9 分、10分，

则该公司周期计分值为（6+7+8+9+10）/5=8 分，施工企业现场质

量安全管理得分为（100－8）*45%=4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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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记录指标—良好行为评价标准（得分项）
项目 类别 最高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有效期（月）

信用记录
指标（基础
分 5 分，满
分 25 分）
—良好行
为记录信
息

国家级、
省部级及
省级工作
部门荣誉

20 分

企业每获得一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5

36

企业每获得一项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4

企业承建工程每获得一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
程詹天佑奖

4

企业承建工程每获得一项：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中国钢结构金奖、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
国家级行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学习交流项目、国家
级行业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

3

企业每获得一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工人先锋号

3

企业每获得一项：国家级行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类
成果、国家级行业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竞赛成果

2

企业每获得一项主席（省长）质量奖 4
24

企业每获得一项：主席（省长）质量提名奖、省级科学技术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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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最高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有效期（月）

企业承建工程被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评价为省级行业
优质建设工程的

2

24

企业每获得一项：省级五一劳动奖状、省级五一劳动奖章、省
级工人先锋号

2

企业承建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标准
化一类工地

2

企业承建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标准
化二类工地

1

企业每主编一项房屋市政方面的省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或省级
地方标准

1.5

企业承建工程被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评价为省级行业
建设优质结构工程的

1

企业承建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优质建筑装饰工程、省级
行业建筑业绿色施工工程

1

企业每获得一项命名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1
企业每获得一项命名省级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

0.5

企业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工程建设工法 0.5

企业参与省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省级住建系统工
会组织的建筑领域技能竞赛获得竞赛各赛项单项名次的

第一名：2

12第二名：1.5

第三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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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最高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有效期（月）

社会荣誉 15 分

其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良好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行为：企业积极配合全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考
核工作等中央或国务院的各项督查检查，积极配合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举办展会展览活动，参与承办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工
程观摩活动、积极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抢险等获得政府及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表彰、奖励、表扬等

国务院通报：5

24

住房城乡建设部
或省级人民政府
通报：4
省级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或设区市
级人民政府通报：
3

注：
⒈ 获奖项目参建单位减半得分。
⒉ 良好行为证明材料以认定部门颁发的表扬表彰文件、获奖证书或官网公告为准。有效期以证明材料落款之日起计算。
⒊ 观摩活动是由主管部门举办的，涉及质量、安全、农民工、装配式建筑等方面的工程观摩。
⒋ 本办法采用得（减）分衰减制，即信用记录得（减）分中各指标有效期超过 12 个月的，所得（减）分值在有效期前 12 个月按 100%

得分计算，在第 13—24 个月期间按照 60%得分计算，在第 25—36 个月期间按照 30%得分计算。
⒌ 与此表对应的外省颁发奖项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认定。
⒍ 仅对全国和省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奖文件中载明的企业进行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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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记录指标—不良行为评价标准（减分项）
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分） 有效期（月）

信用记录指
标—不良行
为记录信息
（最高扣 25
分）

质量安全
事故

企业每发生一起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6

12

企业每发生一起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4

行政处罚

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被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
资质证书的

6

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被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且罚款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或被责令停产停业的

4

企业每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一次 4
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被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且罚款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

3

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警告、通报行政处罚的 2

其他行为

其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不良行为 酌情扣分 12

对发现企业存在在建项目未纳入实名制监管
每发现一个扣 1
分，最高扣 5 分

企业整改完
成前

注：
⒈ 有效期以录入“桂建云”平台之日起计算。
⒉ 行政处罚以有关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通报文件为准。
⒊ 在建项目未纳入实名制监管：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在质安监系统完成报监并已开工的工程，未在“桂建通”平台创建实名制监管项

目，也未与“桂建通”平台实名制监管项目进行关联的，视为未纳入实名制监管。
⒋ 对于企业是否存在在建项目未纳入实名制监管情况，通过“桂建通”平台与质安监系统数据对比、日常监督检查、欠薪投诉核查等

渠道获取。


